附件：
[bookmark: _GoBack]广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工作实地考核指标评分表
（2015年度）
	指标  类别
	序号
	指标名称
	分值
	具体考核指标内容
	评分标准及分值
	操作办法

	市场监管体系建设（30分）
	10
	行业自律体系建设
	3
	行业协会商会在人员、资产财务、职能、机构、党建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彻底脱钩（1分）。
	1.行业协会商会无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（离）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及在职工作人员兼职（0.2分）。
2.行业协会商会无退（离）休领导干部兼职（0.2分）。
3.行业协会商会设立独立的帐号，独立核算，实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（0.1分）。
4.行业协会商会有专业资格的会计和出纳（0.1分）。
5.行业协会商会建立规范的资产管理制度（0.1分）。
6.行业协会商会有独立办公场所（0.1分）。
7.行业协会商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实现“全覆盖”（0.2分）。

	随机实地抽查1个社会团体并查阅相关资料。
1. 有现职及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（离）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及在职工作人员兼职的，不得分。
2. 有退（离）休领导干部在行业协会商会兼职的，必须符合有关规定，并按要求履行审批手续。审批手续齐全的，得0.2分；审批手续不齐全的，不得分。
3. 未设立独立账号或与行政机关会计合账的，不得分。
4. 无专业资格的会计和出纳的，不得分。
5. 无建立资产管理制度的，不得分。
6. 无独立办公场所或与行政机关合署办公的，不得分。
7.没有建立党组织和开展党的工作的，不得分。

	
	
	
	
	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（0.9分）。
	1. 建立社会团体建立民主选举、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、监事会（监事）、财务管理、印章文件管理、重大活动备案报告、信息披露、分支（代表）机构管理、法定代表人述职等十项内部制度（0.4分）。
2. 社会团体依章程开展业务活动，独立管理会务事务（0.2分）。
3. 社会团体实行劳动合同制度，与工作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，依法保障工作人员合法权益（0.2分）。
4. 社会团体建立监事监督、会员监督、社会监督机制（0.1分）。
	随机实地抽查1个社会团体，查阅相关资料。
1. 社团内部制度建设每缺一项扣0.1分,缺四项以上不得分。
2. 社会团体不能独立管理会务事务的，不得分。
3. 社团工作人员无签订劳动合同的，不得分。
4. 没有建立监事监督、会员监督、社会监督机制的，不得分。

	
	
	
	
	发挥社会组织行业自律规范作用（0.7分）。
	1. 制定行规行约、职业道德准则、诚信自律行为准则（0.3分）。
2. 建立社会团体会员信用档案，对会员执业状况及人民群众的信誉评价等进行登记管理（0.2分）。
3. 社会团体对会员自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,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及时查处会员的商业贿赂、假冒伪劣、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（0.2分）。
	随机实地抽查1个社会团体，查阅相关资料。
1. 第一条每制定一项0.1分，无制定的，不得分。
2. 会员档案内容完善，管理规范的，得0.2分；档案内容不够具体，管理一般的，得0.1分；无建立会员档案的，不得分。
3. 没有发生不协助查处会员商业贿赂、假冒伪劣、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，得0.2分。

	
	
	
	
	推进社会组织信息化建设（0.4分）。
	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化管理系统（0.1分）；社会组织成立、变更、注销、年检等管理信息通过网站等媒体公开（0.1分）；社会组织制定公开、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（0.1分）；社团章程、服务承诺书、重大活动等信息向社会披露（0.1分）。
	查看民政部门社会组织信息化管理系统；社会组织信息公开、披露情况，信息公开等制度材料。上述材料齐全的得0.4分，不齐的酌情扣分。


备注：本表考核项目满分为50分。



